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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化过程中的流动人口，农村内部农地调整以及农用土地非农化问题，都是现阶段中国转轨与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针对每个问题，都存在相当多的理论研究或政策建议。但是，上述三方面问题相互之间有非常紧密的关联，需要一个整体思路来进行分析，更需要在此基础上给出系统、具操作性的解决方案，以避免单方面研究和政策建议可能导致的顾此失彼。本文在对这些问题及其政策关联性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揭示了中国户籍制度与农地制度改革在一个大国的转轨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并提出一个政策组合，试图在改革现有土地征用制度的同时，通过给予农民在土地和城镇社会保障之间的自由选择权建立起一种良性的城市化机制，从而实现户籍制度和农地制度改革的突破。最后，本文通过测算实施该政策组合的一个财政预算平衡方案，进一步说明了该政策组合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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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emporary migration due to lack of social security for migrants, rural land tenure insecurity due to frequent land reallocation and abusive land requisition due to lack of functioning land markets s are all major policy challenges that China is facing in its yet-to-be finished economic transition.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intensive studies and variou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these issues, most discussions have so far neglected the close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se issues and have failed to analyze them in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The paper aims to establish such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further proposes a policy package to systematically approach these issues. The implications from the proposed policy package are also discussed and a baseline fiscal projection is provided to illustrate its fea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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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转轨过程中，中国取得了突出的经济发展绩效。毫无疑问，持续的高经济增长来自于市场化取向的制度变革及其所导致的资源配置和激励改进。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渐进式改革所带来的矛盾开始凸显。在诸多问题中，缺乏永久迁移的不完全城市化、农村土地产权的不稳定性、以及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的农地征用三个问题特别突出。

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由于户籍制度改革的滞后，人口流动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单身、短期迁移，大量农业人口虽然已经在城市就业，但却无法获得当地户口和相应的福利，很难在迁入地定居下来。而进城农民工缺乏户口和相应的社会保障使得他们无法切断与农村土地的关系，这种 “离乡不放土”的迁移模式对现行农地制度的稳定性提出了挑战。在人口变动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农村土地不得不进行定期、不定期的大、小调整，农户家庭长期承包土地的权利难以实现。同时，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加速的背景下，政府用行政审批手段控制土地由农业用途转为非农业用途，使得农地使用性质转化必须通过征地途径改土地的农民集体所有制为国有制，并由于补偿方式不当、标准偏低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和冲突。

城市化过程中的流动人口迁移问题、村庄内部农地调整问题乃至于农地非农化问题，都是现阶段中国转轨与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政策问题。在每个问题上，学术界已经进行了相当多的研究，并提出了各种政策建议。但是，上述三方面问题相互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需要用一个整体思路来进行分析，更需要在此基础上给出具有整体性、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以避免从任何单方面研究提供政策建议可能导致的顾此失彼。

本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分析了流动人口、农地调整和土地非农化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政府的主要政策反应进行了简短评估；第三部分在揭示三者政策关联性的基础上，揭示了中国户籍和农地制度改革在一个大国的转轨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第四部分提出一个系统性解决上述问题的政策组合，并对该政策组合的具体含义与操作进行了讨论；第五部分通过测算实施该政策组合的一个财政预算平衡方案，说明了该政策组合的可行性；最后是结论。

二、主要问题和政府政策反应

（1） 城市化过程中的流动人口

虽然过去25年的经济改革逐渐放松了大部分计划经济时期采取的限制劳动力流动的措施，但不同于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人口流动以永久的、家庭为主导的迁移为主要特征，中国劳动力流动的模式由于户籍制度的继续存在而非常独特。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人口流动主要是以乡镇企业发展为契机而产生的乡村内部由农业向非农产业的流动。但到了90年代中期后，随着以外资、私营企业为主导的城市部门竞争，乡镇企业就业吸纳能力增长放缓，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向城市制造业、服务业部门迁移。与此同时，户籍制度改革尝试却并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不仅主要大中城市的户籍制度没有真正放开，跨省区的户籍改革仍然困难重重。

在户口制度仍然存在并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与城市户口相关的福利安排使得农村迁移人口往往无法实现举家迁移，而主要表现为短期、单身迁移。缺乏本地户口意味着迁移人口无法平等获取城市政府提供的社会救助（如最低生活保障），政府住房补贴（如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以及子女在城市公立学校平等就学的机会。

户籍制度的存在阻碍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使得中国城市化发展滞后于整体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化(Au and Henderson, 2003)。虽然2003年官方统计的中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0.5%，但官方统计的城市化率中不仅包括具有城市户口的常住居民，而且也包括没有城市户口但到城市工作6个月以上的乡村迁移人口，还有相当部分土地被征用但户籍没有转换的失地农民，以及相当部分由于统计口径偏差，实为农业但被计入城镇人口的农民。这一点可以从中国的城市化率一直显著高于全国具有非农户口的人口比例反映出来。2000年以来，该差距已经持续超过10个百分点，2003和2004年该差距对应的绝对人数达到了1.4亿左右（国家统计局，2004）。考虑到中国大约有1000-2000万左右的农村非农户籍人口（如相当部分乡村教师，以及非建制镇的非农业人口），可以推断目前计算在官方统计“城市化率”内、但没有城市户口的“城市人口”将达到1.5-1.6亿，这其中最主要的是乡-城迁移且居住在6个月以上的大约9000-9500万人口和2000-2500万失地农民。
 还有剩下的4000万左右、或者说3-4%的差距则主要来自于城市化率统计指标定义和操作导致的偏误。
 总之，即使我们认为乡村迁移人口和城市郊区失地农民是城市人口，从而接受中国目前具有36-37%的城市化率水平，它也显著低于目前世界48%的平均城市化率和中低收入国家43%的平均值（World Bank,2005）。

（二）农地调整与人口迁移

在目前的农地制度下，土地集体制赋予村庄内部每个成员平等拥有村属土地的权利，其结果是土地分配随人口变动而定期、不定期进行规模不等的调整。Rozelle et al（2002）等的研究表明，在中国6省随机抽取的215个样本村庄中，改革开放以来，所有村庄的土地平均调整次数达到1.7次，五分之一的村庄达到两次，所有土地中53.7%的土地被调整过。

地权不稳定对农业投资、土地的自由流转及其所带来的资源配置和交易收益都可能产生负面影响（Li et al, 1998）；虽然行政性土地调整可能是土地租赁市场不发达时村庄为改善土地配置效率而采取的行动，从而有助于消除不同农户因人口和非农就业机会不同情况下导致的配置效率损失 (Turner et al , 2000)，但总体上看，行政性土地调整仍然是弊大于利。首先，相比于市场化租赁，行政性土地调整会因信息不完全和调整成本过高而带来效率损失；其次，由于行政性土地调整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和较短的计划时期，将减少市场化的土地租赁活动；最后，如果乡村干部是出于完成国家粮食收购和税费任务并同时为自己牟利等目的而调整土地的话，这种行政调整极有可能将降低效率和地方福利（Rozelle et al, 2002）。

在现有户籍制度下，均分的农地制度安排也影响了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决策。根据现行法律，如果迁移人口获得城市户口，就必须放弃农村土地。但由于跨省和在大中城市获得户口的门槛很高，而小城镇户口吸引力不大，迁移农民一般不愿意切断与乡村的联系，这就导致即使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就业并从非农业部门获得主要收入，迁移人口仍然不会放弃土地，农村土地调整的压力仍然持续存在。
（三）城市化过程中的农地征用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和城市土地出让市场化，地方政府通过扩大农地转非农地规模以增加预算外财源的动机和行为有增无减。特别是地方政府出于在区域竞争中突出政绩的需要，过度扩张城市，建设各类开发区，不断加大土地征用和供给规模。近年来我国土地征用规模达到了每年300万亩。按人均征地1亩地推算，每年大约有300万失地农民。各地普遍采取征地后一次性支付补偿金的方式，然后让农民其自谋职业。由于补偿金偏低，
 加上在城市就业上存在明显的劣势，引起了大量农民失地、失业和社会不稳定的现象。

土地征用问题严重化也与1994年后中央集中收入、但未配合相应转移支付的财政体制安排相关联。自1994年以来，中国出现财政收入向中央和省级政府集中的情况，但同时土地出让金全部留归地方财政，加上土地出让收入是预算外收入，地方政府有很强激励低成本征用农地，并以市场价格转手以获得巨大的级差地租。在发达地区部分县、市，土地出让金收入已经占到当地财政收入的30%，甚至高达一半以上。作为财政预算外收入，土地出让金本应专项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开发，但由于其收入以及使用过程很不透明，事实上难以监控，往往出现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合谋牟利并寻租的情况。

（四）政府主要政策反应

面对上述城市化和农地制度运作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各级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律和改革措施试图解决。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户籍制度在中小城镇取得比较快的进展，个别大中城市（如石家庄、郑州）也开始降低获得户口城市的准入限制。2004年开始，中央强调各地城市政府要负责解决民工子女在迁入地城市公立学校的就学问题。为保证农地产权的稳定，中央政府在2002年出台了土地承包法，明确要求各地要确保农民至少30年的承包权。从2004年起，中央政府开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解决农地征用过程中出现的滥占农民土地和补偿不足的问题，一方面要求地方政府提高补偿标准并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另一方面，中央撤消了大批开发区，强化了土地监察的力度，并考虑建立更具有集权性的土地垂直管理体制，进一步上收土地征用和批租权力。

但总体看来，政府应对上述挑战的政策反应还是比较被动的，所采取的措施也往往缺乏整体性和前瞻性。目前，户籍体制改革仍然停留在主要依靠地方政府采取局部改革的阶段。一些中小城市（镇）虽然改革进展最快，但由于其就业机会有限、公立学校教育质量偏低，并没有得到很大响应。近年来，中国在城市基本社会救助体系（如最低生活保障）和住房保障体系（如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建设上取得了较快进展，但这些保障体系只面对具有本地户口的城市居民。虽然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解决流动人口子女的就学问题，但并没有为此提供相应的财政资源，而地方政府也缺乏积极性去全面执行中央的政策。在农地制度方面，虽然土地承包法赋予了农民30年的土地承包权，但各地的土地调整仍然在进行。即使实际调地可能是出于增加村集体收入乃至寻租的需要，地方干部往往还是能够以人口变动为理由实现土地调整，结果是土地承包法无法得到有效实施。在农地征用方面，虽然短期内中央控制土地征用、并提高土地补偿的措施能够奏效一时，但由于较高的监督成本和地方政府的反对，该政策能否持续也值得怀疑。而且，土地调控中不可避免出现的“一刀切”现象，也不利于各地根据地方经济发展需要而开展城市化和工业化。在补偿标准仍然由政府和开发商主导制定的情况下，仍然不存在一个良性机制来充分保障农民权益，甚至还可能出现过去发展过程中反复出现的“活乱循环”。

三、迈向系统性解决方案：政策关联和转轨中发展的大国视角

综上所述，流动人口问题、农地调整问题以及土地征用过程中侵犯农民利益的问题，都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挑战。更重要的是，上述三方面之间存在非常紧密的政策性关联。进一步的改革必须在全面理解这种关联性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系统性的政策组合来实现。同时，改革措施还必须考虑到中国作为一个转轨的发展中大国特点。

（一） 流动人口、农地调整与土地征用：政策关联性

显然，中国城市化过程的滞后和大量流动人口的存在，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为流动人口建立基本的社会保障体制和相应的居住、子女教育安排，从而无法构造一个使这些人口从农村逐渐、但又是全面转移出来的良性循环机制。正是由于这种“永久迁移”的机制无法启动，进城就业的农民即使根本不想、或至少相当一段时间内不愿回乡务农，但为了规避未来失业的风险，也无法放弃农村的土地，造成“离乡不放土“ 的局面。在农村人口无法向城市进行永久迁移并释放土地的情况下，留在农村的人口不仅无法扩大农业经营规模，而且会由于村庄内部人口变动而不断面临土地被调整的压力。在土地不得不进行调整的情况下，土地租赁市场的发育必然受到影响，土地利用的效率降低。而且，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而法律对于地方政府和“集体”权限没有充分制约的情况下，征地制度安排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发现土地价格，必然导致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利益被侵害和剥夺。

因此，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是通过在城市中建立一个有效的融资机制，为迁移人口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和相应的居住、子女教育服务，从而使后者能够在自愿基础上放弃农村土地， 而被释放的土地将能够用于应对农村内部人口变动的需要，使得土地承包权的稳定乃至于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考虑到土地在由农到非农用途转换过程中所发生的增值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归结于具有“外部性”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总体经济发展，在实现土地用途转换市场化的基础上，地方政府通过抽取一定比例的土地增值税就具有经济的合理性。而土地增值税所动员的资源，除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外，就可以成为为流动人口建立基本社会保障、住房、子女教育安排的财政基础。

（二）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迁移 

中国是一个全球化条件下的发展中国家，这首先意味着人口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将跟随城市和非农产业在空间上重组。在我国，由于经济基础、区位条件乃至于政策方面的差别，各地发展并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集中了国外直接投资，出口和就业的绝大部分。而这意味着东部地区将能够更加充分利用产业集聚的优势、更高的劳动技能水平以及基础设施条件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由于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向沿海地区迁移的成本相对于内地投资环境改善和物质资本向内地转移的成本更低，为适应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竞争，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城市、产业和人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空间重组仍不可避免地会以向沿海发达地区和主要大中城市集中为主，而这势必伴随人口的大规模迁移。事实上，我国目前的人口流动已表现出了上述特征。根据全国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大部分人口迁移到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的东部。从1982年到2000年， 东部沿海地区迁移人口比例从38.4%增加到45%。仅广东一个省，1982年只有全国5%的迁移人口，到1990年增加到15%，到2000年进一步增加到27%（李若建，2003）。

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也意味着劳动力流动中迁移人口的相对年轻化和较高的人力资本。根据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在2001年按随机原则抽取、并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6省60个村1199个农户的调查数据，我们分析了2000年长途（出县）、长期（过去一年在外工作6个月以上）迁移人口的特征，发现相当部分农村迁移人口具有年纪轻，教育水平较高的特点。被调查的348位离开本县从事非农工作、且每年在外工作6个月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其平均年龄只有25.2岁，平均教育水平达到8年（其中62.1%为单身，63.2%为男性）。在这些劳动力中，有14%平均非农就业月收入在1000元以上，平均年龄为28.6岁，平均教育水平为9.1年，其中男性劳动力占主导（87.2%），不到一半的人为单身（42.6%）。平均非农就业月收入达到800元以上的有24%，平均年龄为27.5岁，平均教育水平达到8.9年。
  近年来迁移者的年轻化和教育水平提高趋势意味着迁移者不仅缺乏农业生产技能，也缺乏务农兴趣，但这些人恰恰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

（三）大国的人口迁移和农地价值

由于中国巨大的国土规模和人口分布的相对分散化，中国人口迁移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是长距离迁移在人口迁移中占相当高比例。同样使用上述调查数据，我们发现被调查的3445个农村劳动力中有1581个劳动力有非农就业。在有非农就业的劳动力中有29%（459人）在县外工作，平均年工作8.6个月，其中又有264人在省外从事非农就业，平均年工作达到8.9个月。此外，在所有从事非农就业的劳动力中，有22%（348人）属于长途长期迁移（过去一年在本县外工作，且工作时间在6个月以上），其在外工作时间平均达到10.3个月/年，长途、长期迁移人口中有一半多（209人）跨省，平均年外出工作时间达到10.4个月（表1）。由于该样本是在中国6省60村随机抽取，具有较强的全国代表性，根据样本数据的比例，我们可以推定2000年全国大约有7684万和4419万农村劳动力分别在本县外和本省外从事非农工作，其中在本县外和本省外工作6个月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分别达到5825万和3499万人。

显然，相当部分比例的长途迁移人口使得中国大陆的人口迁移模式与日本、韩国和台湾等经济体在其城市化过程中以短途迁移为主的迁移模式有显著差别。加上这些经济体的土地私有性质，农民维护自身土地权利的成本更低，农民对于土地的“粘连”（如兼业化）也相对更容易。而这些经济体在其发展过程中相对于中国大陆更高的人口密度和更快的经济增长，以及发展过程中对农产品更高的保护程度，都使得其农地价值及其增长相对更高。相反，由于中国国土规模巨大，内地省份人均可耕地资源相对充裕，必然是农地价值比较低，转化为非农地升值的概率和潜力也不太高。所以，一旦城市为这些长途、长期迁移人口提供了基本社会保障、住房安排和子女平等就学条件，可以预期相当部分迁移人口将愿意放弃家乡土地而选择永久迁移。

	表1  农村非农就业和人口迁移情况

	　
	样本

人数
	占样本

总人口
	全国规模推算数
	占有非农

就业劳动力
	工作

月数

	　
	人
	%
	万人
	%
	月/年

	所有非农就业劳动力
	1581
	
	
	100
	

	县内
	1122
	23.2
	18778
	71
	8.7

	县外
	459
	9.5
	7684
	29
	8.6

	  其中：省外
	264
	5.5
	4419
	17
	8.9

	非农就业3个月以上劳动力
	1418
	
	
	
	

	县内
	1007
	20.9
	16855
	64
	9.5

	县外
	411
	8.5
	6880
	26
	9.4

	  其中：省外
	241
	5.0
	4034
	15
	9.5

	非农就业6个月以上劳动力
	1173
	
	
	
	

	县内
	825
	17.08
	13807
	52
	10.6

	县外
	348
	7.2
	5825
	22
	10.3

	  其中：省外
	209
	4.3
	3499
	13
	10.4

	
	
	
	
	
	

	样本农户（户）
	1199
	
	
	
	

	样本农村人口（人）
	4829
	
	
	
	

	其中：样本农村劳动力a（人）
	3445
	
	
	
	

	占样本农村人口比例（%）
	71.3
	
	
	
	

	其中：样本非农就业劳动力（人）
	1581
	
	
	
	

	占样本农村劳动力比例（%）
	45.9
	
	
	
	

	2000年全国乡村总人口（万人）
	80837
	
	
	
	

	其中：年龄15-64岁比例（%）
	67.2
	
	
	
	

	人数（万人）
	54290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2001年农村迁移人口调查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注：a. 样本农村劳动力定义为样本农村人口中年龄在15到64岁的人口。


（四）经济转轨、户籍制度和集体土地所有制

中国仍然是一个处于转轨中的经济体，这对于户籍制度与农地制度改革也具有重要的含义。由于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重化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中国农村积累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即使近年以来迁移人口不断增加，农村仍然存在大量剩余、或就业不足的劳动力。目前，中国非农GDP占总GDP的比重（85.4%）远高于其就业比重（50.9%），更高于城镇就业比重（34..4%）（国家统计局，2004），而根据OECD（2002）的估计，如果非农产业中劳均GDP被用来作为比较基准，农村的隐性剩余劳动力达到2.75亿人，如果该基准降低到非农产业劳均GDP的1/3（与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相类似的水平），则目前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也达到1.5亿左右，加上每年2000万左右的年轻人达到就业年龄，中国城市面临的就业压力很大。

在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较高就业压力的情况下，城市就业、基础设施乃至公共服务的有限容量都意味着户籍制度和农地制度的改革难以一蹴而就。事实上，考虑到城市化和产业发展就业吸纳能力的有限性及其增加的逐渐性，现有的农地均分制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城-乡人口迁移的“推力”，而户籍制度的存在则在一定程度上又减少了城-乡人口迁移的“拉力”。总体而言，虽然这一套历史残留的制度安排有其不合理的成分，但也确实使中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拉美、东南亚和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短期内难以解决的城市高失业、贫民窟、农村失地农民等问题。认识到这一点，在进一步改革过程中，就应该充分利用既有制度的合理部分，来完成对其本身的渐进改革。以户籍制度为例，如果把它比作一道阀门的话，现在需要采取的行动，不是一下子把阀门打开，而是通过具体的政策设计，逐渐地、但又是有效地降低它，从而使更多农村劳动力逐渐地、但又是完全地迁入城市。

四、农地征用市场化改革下的城市户口—农地选择--备选政策组合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提出一个政策组合，为解决我国城市化和农地制度中主要问题的政策讨论提供一种可能选择。

（一）政策组合

首先，在农村建立专门土地权益管理机构，并向农民所承包土地（按地块）发放长期土地使用权证。进一步明确农民对于土地使用、转让和处理的权利，允许在土地用途不发生从农地向非农用地转换的前提下，土地可以进行转租、转让，土地使用权证也可以抵押。

其次，设置城市流动人口迁移准入标准，为达到准入标准的迁移人口建立一个福利包，促进乡村流动人口的完全城市化。

1）降低目前的城市人口永久迁移的准入标准。如要求在该城市就业2、3年，申请时累计6-12个月收入标准在1000元以上。

2）同时，在城市中为流动人口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子女就学和廉租房制度，构成一个福利包，可以称为“城市户口”。

3）在自愿的基础上，达到上述准入标准的乡村迁移人口，如果（无偿）放弃农村的土地（包括土地使用权证），则可以获得城市户口和申请享受上述福利包的资格。

再次，促进农村土地非农化过程中的市场化，建立农地转工业、商业等非农用途的农民与开发商的直接协商机制。改革目前的农地征用制度，允许农村集体土地直接进入一级市场。只要符合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的要求，土地开发商可以直接与村集体或农民进行土地交易，使得土地用途转换中村集体及其村民能够得到土地出让的主要收益。一旦土地出让后，农民转为市民，并同时自动获得享有上述福利包的资格。

最后，结合农村土地非农化的市场化，通过抽取土地增值税，建立为前述福利包支出进行融资的机制。政府在农地转非农地的过程中，根据农地转化后的非农土地市场交易价格与其农业利用价值和土地基础开发成本之间的差额，即增加值部分，抽取一定比例的增值税，作为提供前述福利包的财政基础。

（二）政策组合的含义和操作

上述政策组合的本质，是在充分利用既有户籍制度和农地制度中特定制度安排、并进行合理改造的基础上，来完成对其自身的改革，其目标是实现渐进的效率改进和社会公平。从博弈论角度来看，上述措施的本质，是通过一种机制设计，利用户籍制度和福利包这个“杠杆”，通过迁移人口完全自愿选择的机制，来显示这一具有很大异质性的人口群体的私人信息，并推动其采取有利于自身福利改进的行动。显然，它将使那些已经、或希望迁移到沿海地区和主要大中城市、具有一定人力资本和城市创收能力的乡村年轻迁移者能够实现永久迁移。

政策组合中一个重要内容是给农民发放土地使用权证。其主要目的是使目前的土地承包法在法律上具有可实施性。这是因为一旦把土地使用权证发到农民手中，除非其主动放弃，地方干部将很难再进行调整。包括越南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土地制度改革经验证明，在地方层次建立土地权属管理办公室并直接向农民发放土地使用权证是一种低成本且可操作性的土地制度改革模式（Do and Iyer, 2003）。在此基础上，迁移人口自愿放弃的农地也将有助于减缓农地调整压力，可以用来分配给留在农村、人口增加的家庭，或由村集体公开发包，所获租金用于应对因人口变动而导致的土地配置不平等，或用于农村公共品供给等。事实上，由于近年来粮食收购体制和农村税费体制改革，以前存在的为完成公粮和税费任务而进行土地调整的因素已逐步弱化甚至消失，所以当前也正是发放长期土地使用权证的良好时机。

在政策组合中，对迁移人口获得城市户口将设定一些基本准入标准。这是不仅为了防止在短期内大量迁移人口为享受福利包而涌入城市，也有助于城市化的有序推进，还能鼓励迁移人口努力工作和创业（以达到准入标准），这又将反过来抑制基本社会保障等福利包支出的过快增长。此外，由于准入标准只是针对那些希望获得本地户口并享受相应福利包的迁移人口，所以不会对劳动力的非永久流动有任何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由于该准入标准并不随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提高而同步增加，所以相对于平均收入而言，它实际上是逐渐降低的。

城市福利包的第一项内容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相比于原有城市居民，新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收入仍然比较低、且相当部分所在的非正式部门目前没有建立相应的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体系，所以，当前阶段为他们建立的社会保障应该以一旦丧失收入能力（如丧失劳动能力，或失业后因无失业保险、或失业保险期满仍未找到工作）后进行的社会救助为主。
 

其次是廉租房安排。在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中，关于政府应该推动绝大部分城市家庭购买住宅，还是应该通过廉租房实现住房保障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目前在相当多城市推行的经济适用房项目大体反映了前一种思路。但已有实践表明，经济适用房项目很容易带来严重的（开发商）寻租和（对低收入阶层）瞄准性差的问题。由于我国土地资源有限、政府土地政策偏紧，商品房价格增长超过平均收入增长速度的情况很可能出现。特别对于大多数收入相对较低新迁入城市家庭而言，短期内显然没有购买住房的能力。因此，当前政府应该主要通过廉租房政策来促进居住保障。从各地推行的廉租房的经验看，直接向低收入家庭发放租金补贴的方式在瞄准性和成本有效性方面都要强于政府直接建设廉租房并低价出租的方式，应该值得推广。

迁移人口子女在城市公立学校的平等入学权利也是城市福利包的重要内容，至少应该保证9年制义务教育阶段的城市公立学校服务。考虑到目前高考录取制度中仍然存在显著的省际不平等，在政策中对是否已升入高中的迁移人口子女直接给予城市户口、进入本地高中并参加高考仍然需要慎重。但随着户口制度改革的进展，需要制定一个时间表来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可以考虑迁移人口获得户口后在新迁入城市出生（或未达到就学年龄）的子女自然获得户口，这样也将有助于各地高考录取分数线逐渐趋同，而由于这些新出生人口参加高考的时间至少在10年以后，上述趋同的过程不至于引起太大的利益格局调整。

政策组合中一个关键要素是在加强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权威的基础上，
 促进农村土地非农化过程中的市场化，政府则从中抽取土地增值税，来为城镇福利包进行融资。从经济效率方面看，由于土地增值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于具有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城市发展，抽取一定比例的土地增值税用于迁移人口之福利包和城市基础设施具有合理性。从收入分配角度来看，上述措施的本质，是政府通过建立基本福利包，而以该福利包为交换条件，向迁移到城市的、具有一定收入水平和发展潜力，从而也有信心放弃农村土地产权的迁移人口去“购买”土地使用权，然后将那些被自愿放弃的土地再分配、或“补贴”给收入相对比较低的农民。由于福利包是新建立的，而迁移人口在福利包—土地产权证选择中有完全自主性，选择了福利包的新迁移人口显然获得了福利改进； 而由于福利包融资是通过土地增值税来实现的，那么实际上是使迁移人口分享城市化所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

最后，从长远来看， 考虑到城市土地开发的总量限制，城市基本建设和前述福利包的融资要逐步从农地转非过程中抽取土地增值税转到以城市房地产为税基的财产税上，建立以财产税为基础的地方政府税基，应该成为我国地方公共财政体系建设的基本取向。
　

五、基于政策组合的财政估算方案

本部分尝试对第四部分所提出的政策组合给出一些初步的财政估算方案。由于政策所涉及问题的复杂性，我们不得不进行很多的假设以简化问题。 

首先需要确定城市每年能吸收多少迁移人口，这与设置合理的城市迁移准入标准有关。在我们的方案中，考虑将准入标准设为月收入1000元以上，这是基于现有农村迁移人口的收入分布而得到的。我们运用前面提到的抽样数据，对全国长途（出县）、长期（工作6个月以上）迁移人口进行推断并分析其收入分布后发现，2000年全国长途、长期迁移人口月收入超过1000元的大约有788万人，800-1000元的大约有636万，600-800元的大约有1088万。由于该样本取样为2000年，当前1000元/月的高收入人口应该增加到800万左右。这就意味着在该准入标准下，若每年转移400万外来劳动力，只要两年就可以完成。而根据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更低收入组的工资未必能够在2-3年内增长到1000元/月的水平。但考虑到这正好有利于政府有时间去处理历史累积的失地农民“欠帐”，所以1000元/月的标准比较合理。

假设政策组合方案从2006年开始实施， 持续到2014年（与9年制义务教育阶段相契合）。政策组合的财政预算包括收支两部分，其中收入主要来自于土地非农化过程中地方政府抽取的土地增殖税，其规模取决于土地供应规模、出让价格和增值税率三个因素。根据官方统计数据，2000-2002近三年我国土地出让的平均价格分别为8.2、9.6和13.0万元（国土资源部，2003），2001和2002年价格分别比上年增长17%和36%。为此，我们假设2006年土地出让价格为15万元，此后每年以10%的速度增加；
 另外，假设被征农地每年的农业净产值为1200元（这里主要是考虑到被征农地往往质量和区位较好，产值较高），则对30年的农业净产值用5%的贴现率贴现可以得到2006年农地价值大约1.9万元，假设此后农地价值每年增加5%；再假设农地转非农地开发成本为3万元，每年按8%增长。这样，2006年土地增值税的税基为10.1万元，2010和2014年将分别达到15.6和23.8万元。最后，假设未来10年为城市建设而进行的土地出让保持在每年200万亩左右的规模，
 在增值税税率为40%的情况下，
 2006年土地增值税将达到808亿元，2010和2014年分别达到1246和1904亿元（表2）。

政府年财政支出规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每年新增迁移人口数量和累计迁移人口规模，首先假设每年需优先转移失地农民300万（与每年征地规模基本一致），其中100万是学龄儿童；另外假设每年还要转移外来迁移劳动力400万。根据前面使用过的2000年农村迁移人口调查资料，长途、长期迁移且月收入在1000元以上的迁移劳动力已婚比例为57%左右。假设2006-2008年迁移人口的已婚比例仍为57%，而考虑到迁移人口的年轻化趋势和入城后的晚婚趋势，假设2009-2011年该比例降低到55%，2011年后进一步降低为50%。如果允许一个已婚外来迁移劳动力可以带一个就学子女，
 那么对应于每年400万迁移劳动力，2006-2008年、2009-2011年和2011-2014年期间迁移外来劳动力每年将分别携带子女228万、222万和200万。在上述假设下，2006-2008年、2009-2011年和2011-2014年期间，每年迁移人口的规模分别为928万、922万和900万，到2014年累计将迁移人口8244万（表2）。

根据前述人口迁移规模，可以估算财政在迁移人口子女就学、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廉租房方面的补贴支出。首先看子女教育方面的支出。这取决于迁移人口中学龄儿童的数量和财政补贴水平两方面。根据前面的人口迁移规模假设，土地农转非的100万学龄儿童加上400万外来迁移劳动力携带的子女，2006-2008年每年新增外来劳动力子女在城市公立学校新就学数目为328万人，2009-2011年为320万，2012-2014年为300万人。假设2006年每个学龄儿童就学政府需要支付1000元，其后每年增加100元，则可以估算出2006年以后每年政府为这些新增学龄儿童需要投入的财政支出。 如表2所示，2006年该项支出为33亿元，2010年则达到227亿元，考虑到义务教育为9年，该支出将在2014年达到峰值512亿元。其次是社会保障支出，这里假设转换户口人中有10%进入后需要进行低保，而且2006年每人每月低保补贴为100元，且以后每年每月增加10元，
 则低保支出将从2006年的11亿，增加到2011年的100亿和2014年的178亿。最后是廉租房补贴，关于这部分的估算比较困难，补贴支出取决于补贴的方式是政府建设廉租房进行实物补贴，还是通过发放租赁住房补贴直接补贴给瞄准对象，或者进行不同补贴的组合。考虑到租金补贴的方式更具有瞄准效率，这里假设采取租金住房补贴方式，每人补贴面积为10平米，每月每平米补贴标准为10元，且对每年所有迁移人口进行补贴，
 则2006年每年每人房租补贴就可以达到可观的1200元。此后每隔一年补贴面积增加1平米，每平米补助增加1元，则到2006年每人每年房租补贴有2352元。考虑所有迁移人口，2006年财政支出为111亿元，此后逐年增加，到2014年达到1939亿元（表2）。

上述跨年度的收支模式对于推行用土地增值税为迁移和失地人口提供福利包，并逐渐过渡到使用财产税作为地方税基的公共财政体制改革也非常有利。由于目前很多城市政府是通过土地出让收入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在近期推行土地增值税，将这种收入通过明税的方式划归地方财政后，由于开始阶段福利包支出规模比较小，地方政府可以利用相当部分盈余进行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从而不会过度影响当前城市政府的支出模式，也使得地方政府在开始阶段有积极性为福利包进行融资。随着条件的成熟，地方政府将逐渐转向以财产税作为主要地方税基的公共财政体制后，随房产数量和价值增加而不断增加的财产税收入将补齐由于城市扩张过程的饱和及可征用土地资源减少而可能减少的土地增值税收入，并与其他地方税收一起共同构成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财政基础。

目前我国农村每年新出生人口1000万左右，死亡500万人，净增加人口达到500万。如果不考虑地域分布的差异，平均而言，每年向城市转移外来乡村人口600多万人左右。在后者放弃农村土地的情况下，虽然无法完全做到土地分配“死不减地”，但被迁移人口和死亡人口放弃的土地将足以应付新增人口对于土地的需求，从而使得除因人口死亡之外的土地调整无须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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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

在过去20多年中，中国在 “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模式下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是，现阶段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包括户籍制度、土地产权、地方财政体制改革问题，都已经进入到攻坚阶段，原来那套缺乏整体性和前瞻性套路的改革模式也到了必须进行调整的时候。就本文讨论的户籍制度和农地制度而言，进一步的改革显然需要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采取统一行动，也同时需要地方政府的配合才能够有效进行。

改革必然会带来一些既有利益格局的调整。比如土地征用的市场化可能在短期内损害地方政府的财政利益。但如果不进一步推动这项改革，目前存在的严重侵犯农民利益、并最终危害社会乃至政治稳定的局面就无法遏止，而土地管理中“收权—集权”所带来的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中的“活乱循环”局面将一再出现。当然，在具体政策制定中，也需要配套相当有力的具体措施来防止政府行为可能出现的偏误。比如，城市福利包的建立要防止福利过高引起的负激励和覆盖面过广可能导致的财政融资问题，而这可以通过一定的机制设计，如设定获得户口（福利包）的准入条件，适当增加申请低保的成本（如需要经常提供详尽收入信息并接受监督）等措施来完成。在改革过程中，也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激励地方政府，比如，各级政府制定对下级政府的考核任务时，以新增就业和城市化新吸纳人口作为一项主要考核指标，也可以把转移支付与新迁入人口和外来地就学儿童数目适当挂钩，来增加地方政府参与改革的激励。

虽然进一步的改革可能会面临一些困难，但它们都不应该成为维持现状或拖延改革的理由。如果为迁移人口建立基本的社会保障、居住与子女教育安排，推进农地产权的稳定与保护等问题本身就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那么就有必要大力推进；而正是由于传统计划体制是一个人为设计的整套体系，而现有户籍制度、农地制度是该体系的残留，要在打破它们的同时避免震荡，就必须通过精心的、人为设计的整体性政策组合来完成。

在整体性推进改革的同时，仍然要充分利用已有政治、经济、社会条件和既有制度安排中的合理成分，避免过激的利益格局调整并实现平稳转型，以本文讨论的农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看，即使农地制度改革最终结果是完全土地产权，即使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实现人口自由流动，目前阶段所应该做的，仍然是通过有效政策组合来降低乡村人口向城市完全迁移的障碍，并创造条件保证农地产权稳定和农民的土地权益。从短期乃至于中期来看，精心设计具可操作性的政策组合不仅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也将有助于良好制度体系的最终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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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数据中乡-城迁移且居住在6个月以上的人口为8500万。一般的估计，从1987年至2001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共3395万亩，估计至少有3400万农民因此完全失去或部分失去土地。另外，由于违法用地数量一般占用地总量的20-30%，目前失地或部分失地农民的数量可能高达4000-5000万人。这里我们假设其中一半左右的失地农民已经转为城市户口。


� 1990年后，出于城市建设扩展和统一管理的需要，很多大中城市的郊县进行了撤县改区的行政建制调整。虽然在城市化率统计指标的计算中，规定只有那些人口密度在每平方公里1500人以上的区的人口全部计算为城市人口，但各地操作过程中并没有完全遵循这个规定，因此会造成部分高估。而且， 由于人口密度在每平方公里1500人以上的区内人口也有相当部分农业人口，该规定本身也值得商榷。


� 在实际操作中，每征一亩地，铁路、高速公路等交通线性工程补偿一般是每亩5000～8000元；工商业用地对农民的补偿一般是每亩2～3万元，发达地区和城市郊区相对高一点，最多达到每亩3～5万元。


� De Brauw et al (2002)使用了同样的数据，并结合更早年的数据，发现外出打工者越来越年轻化。1981年所有不同年龄段劳动人口非农就业参与率都在18%到19之间%，1990年该范围扩大到20.5%到33.6%，但到了2000年，16-20岁人口非农就业参与率达到了75.8%，比1990年(23.7%)增加了两倍。21-25岁年龄段人口和26-30岁年龄段非农就业参与率也比1990年增加了一倍，30岁以上年龄段人口的参与率虽然也上升了17个百分点，达到了37.6%，但都不及16-20岁人口参与率的一半。


� 当然，农民可以选择不放弃农土地，同时在城市打工，但就不享受城镇各种福利；农民也可以选择出售土地产权证，但不迁移到城市，同样不能获得享受上述福利包的资格。在实际操作中，可考虑要求农民只放弃其原有责任田作为其自愿基础上交换城市福利包的条件，而保留其宅基地和原有自留地乃至口粮田，并直接发放所有权证，允许自由买卖。这样做的理由是农民对于宅基地进行的投资往往比较大，而自留地乃至口粮田的保留则为迁移到城市的农民在一定情况下（如年老后）返乡保留了可能性。并将降低潜在的城市福利包支出压力。


� 土地农转非不仅包括城市商业、工业开发用地，也包括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交通建设等所谓“线性工程”用地，后者价值一般远远低于前者，而且也不存在可显示的市场价格。所以，在实际操作中，土地增殖税的抽取应该只针对前面一类用地，而对于后者，则仍需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由地方政府制定合理的补偿标准。


� 这里需要指出，随着我国社会保险体制的改革，严格说来，大部分迁移人口无法享受的养老、失业和医疗保险等福利安排是由雇主（或工作单位）、而非城市政府提供的，不能被看成与城市户口直接相关。因此，应该严格根据是否缴费来决定能否受益。政府所能做的是在解决社会保险“历史欠帐”的基础上，推动覆盖面扩大（以及最多是财政许可条件下的有限补贴）。相对而言，政府可以积极作为的是建立基本社会救助体系。目前，该体系已经有比较好的基础，将其进一步推广到获得户口的迁移人口并不困难。


� 从根本上看，在强化规划科学性的基础上，只要符合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的要求，可允许农地直接进入城市建设用地市场，或至少允许农村集体直接与开发商进行谈判，政府在审批后将土地转为国有。当然，也可以考虑集体所有土地直接出让，同时不更改土地所有权，政府只需要在交易后征收土地增值税。不管采取哪种措施，只要形成市场，土地价格信息出来了，开发商侵犯农民及村集体侵犯村民利益的情况都会得到遏制，而这也将进一步强化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指导和调节作用，使得城市土地、房产价格和当地经济发展及居民收入水平增长保持协调。中央政府只需要进行依据全国耕地的动态总平衡实行基本宏观调控，而不需要对每个地区制定严格的、但往往难以符合当地情况的土地农转非配额。


� 比单纯的土地私有化相比，该政策组合有收入分配和政治可接受性两方面的优势，从收入分配来看，由于大部分外出迁移人口收入显著高于滞留农村人口，私有化意味着低收入者要为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向高收入者支付租金或购买土地所有权。同时，在该政策组合中，原来农地集体所有制下村集体对土地具有的一定再分配能力这个关键特点也因存在被迁移人口释放的“余地”而得到保留，从而增加了改革在政治上的可接受性。


� 当然，财产税征收需要逐渐建立财产登记和评估体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目前城市政府无法完全提供有效的公共安全和一些其他可竞争性公共服务（如可自主择校的中小学），城市居民只能依赖于相对物理隔离的居住小区，并支付较高的、商业化的物业管理费来为这些本来应该由城市政府提供的服务付费。这在相当程度上将限制城市政府向居民住宅抽取财产税的可能性和抽取额度。所以，财产税的征收近期只能在工商业用不动产上进行。从长远看，只有当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安全等基本公共服务增强了，住宅小区的围墙和大门被拆除了，物业管理费降低了，自主择校权增加了，城市内部不同社区政府征收财产税的可能性和额度才能够增加。


� 考虑到中国经济在未来10年左右能够保持8%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耕地资源的相对稀缺性，以及中国政府为保护耕地资源而采取的相对从紧的土地供应政策，每年至少10%左右的土地出让价格增长应该不算高。另外，虽然2002年亩均13万的出让收益包括了价格比较高的城市旧城开发用地，但考虑到这类地比例较小，且地区间竞争导致的土地出让价格偏低，所以假设2006年亩均15万的出让收益还是比较保守的。


� 近年来中国每年征收土地300万亩，其中部分用于交通建设，而每年城市出让土地规模达到200万亩.(国土资源部,2004)当然其中包括少部分城市原有土地出让。在我们的政策方案中， 由于村集体可以与征地方（城市政府以及开放商）直接谈判，土地农转非的权力下放到城市，通过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进行管理，省和中央只进行宏观调控，加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新增土地供应规模应该有所增加。


� 这里假设全国增值税税率统一为40%。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城市商业和工业开发用地的市场价值即使在同一城市也存在很大的差别，应该考虑采取累进税率，适当拉平同一城市不同区位农民所获得收益，保证政府税收；同时，由于土地征用数量、土地出让价格和人口迁移在各区域间的不平衡性，实际操作中，如果各地需要在地区内实现收支平衡，可能也需要采用不同的税基和税率体系。


� 在政策设计中，可以考虑一个已婚外来迁移劳动力带一个就学子女，但其配偶则需要或者以个人身份达到城市准入标准，并放弃其本人农村土地，才能获得户口，或者该家庭人均收入必须达到一个水平（如600元/人、月），放弃所以农村土地后可以全部转为城市户口，这主要是为了降低政府的潜在保障支出。


� 这是一个较高的估计，因为从我们前面的政策设计中，失地农民将获得扣除40%增值税和土地开发成本后的所有收益，平均每亩大约7.6万元，远远高于目前农民获得的补偿数额。而外来迁移劳动力要求必须在城市工作居住1-2年，过去6-8个月月收入1000元以上，往往具有比较稳定的工作，失业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概率比较低，平均要求的最低生活保障也一般不会达到100元/人、月。


� 这也是一个比较高的估计，因为并非所有外来迁移人口和都需要给予廉租房补贴。这是因为失地农民可能相当部分可以利用土地补偿在购买住宅，而对外来迁移人口而言，目前的廉租房主要瞄准城市低收入阶层，新迁入外来劳动力收入相对比较高，未必达到租用廉租房标准，但同时短期内也没有在城市购买住房的实力，所以可以考虑适当放宽享受廉租房补贴标准，同时把补贴标准与家庭人均收入水平挂钩，收入越高，补贴越低。


� 当然，2014年以后情况更加复杂，虽然会有更多的迁移人口和失地农民需要得到这项补贴，但考虑到那时部分廉租房补贴接受者将随收入提高购买住房，可以大致假设支出将不会有太大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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